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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 
第十二届会议 
2003年 5月 13日至 22日，维也纳  
议程项目 4 
国际预防犯罪中心的工作 

 

澳大利亚和日本：决议修订草案 
 
 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建议经济及社会理事会通过下述决议草案： 
 
国际预防犯罪中心的工作，包括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的管理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 

 回顾大会 1991年 12月 18日第 46/152号决议，大会在该决议中核准了联合
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的原则声明和行动纲领， 

 还回顾大会 2001年 12月 19日第 56/123号和 2002年 12月 18日第 57/173
号关于加强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特别是其技术合作能力的决议， 

 欢迎捐助方对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自愿捐款的增加，这使得秘

书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1的国际预防犯罪中心能够执行更多的技术援

助项目， 

 还欢迎捐助方为直接支持该中心的活动和项目提供的其他捐助，包括通过

向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网各研究所提供的捐助， 

 确认该中心与会员国之间保持透明度和密切联系的重要性，以加强会员国

对该中心的工作的信任， 

 1. 赞赏地注意到秘书处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 1
执行主任关于国际

预防犯罪中心工作情况的报告；2  
__________________ 

 1 前称药物管制和预防犯罪办事处。 

 2 E/CN.15/20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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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请各会员国向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提供适当的自愿捐款，
以加强该中心向请求国提供技术援助的能力； 

 3. 鼓励各会员国继续为直接支持该中心的活动和项目提供捐助，包括通
过向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方案网各研究所提供捐助； 

 4. 欢迎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正在作出努力，以确保其工作的透
明度，以及包括通过适当的资料文件与各会员国保持持续的对话，以期加强其

对会员国所负的责任和改进该中心与联合国国际药物管制方案活动的协同作

用； 

 5. 鼓励国际预防犯罪中心定期向会员国提供关于项目资金要求的更多资
料，以增加自愿捐款； 

 6. 鼓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在拥有预算外财政资源的情况下将
方案和财务信息管理系统的范围扩大到由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供资

开展的活动，以便可向会员国提供关于这些活动的网上最新财务信息； 

 7. 强调就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供资的项目进行监测和评价的
重要性，并为此欢迎最近作出的决定，在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内设立

一项独立的评价职能； 

 8. 欢迎联合国秘书长最近将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的管理职权
下放给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这应可提高国际预防犯罪中心管理其财政

资源的效率，并加强其向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委员会报告该基金财务状况的能

力； 

 9. 鼓励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利用联合国国际药管制方
案筹资组在扩大捐助方范围、费用分担、私营部门筹资和其他创新手段等领域

的经验，增加国际预防犯罪中心的资源； 

 10. 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将联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
法基金财务状况资料以及对基金供资项目的评价结果资料列入其提交预防犯罪

和刑事司法委员会的年度报告； 

 11. 还请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事处执行主任根据要求向会员国提供联
合国预防犯罪和刑事司法基金的有关资料。 

 


